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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因业务发展需要，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实智能”

或“公司”）全资孙公司江苏达实久信数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信

数字医疗”或“债务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以下简称“债

权人”）签署了金额 950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为了担保合同项下债务的履

行，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达实久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信医疗”或

“保证人”）向债权人提供保证，与债权人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

称“本合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控

股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提供担保，已经久信医疗内部履行审议程

序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久信医疗为久信数字医疗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可以解决其经营发展

中的资金需求，保障其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久信数字医疗为公司孙公司，公司

对其具有实质控制权，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江苏达实久信数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 注册时间：2009 年 12 月 11 日。

3. 注册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西路 103 号。



4.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5. 法定代表人：朱瑶。

6. 股权结构：

江苏达实久信数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100%

江苏达实久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0%

7. 经营范围：二类 6870 软件的生产；医疗信息管理系统软件与硬件开发、

销售、技术服务；医疗器械（除三类）的销售与技术服务；医疗设备安装工程、

楼宇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数字化手术室系统软件的研发、销售、安装；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4,356,002.00 169,315,793.90

负债总额 108,185,463.29 81,620,191.34

净资产 106,170,538.71 87,695,602.56

2024 年度（经审计） 2025 年上半年（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5,413,703.66 7,460,869.62

利润总额 669,331.61 -18,368,634.45

净利润 926,867.03 -18,474,936.15



9. 经核查，被担保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 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 保证人：江苏达实久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

3. 债务人：江苏达实久信数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 主合同：本合同之主合同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签署的编号为 2025 常中

小授协字 3204 号的《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

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

5. 主债权及其发生期间：除依法另行确定或约定发生期间外，在自上述《授

信额度协议》生效之日至该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所规定的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届满

之日期间内，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以及在本合同生效前债务人与债权人

之间已经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

6.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9,500,000.00 元。

7.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8.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

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9. 久信医疗持有久信数字医疗 100%股权，此次流动资金借款由久信医疗提

供全额担保，不提供反担保。

四、 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82,372.00 万

元，本次担保提供后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75,892.25 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22.35%；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

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不存在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

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五、 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2 日


